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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

师政后勤〔2022〕2号

广西师范大学关于在校学生门诊

统筹变更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

根据《桂林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关于印发〈桂林市中、

高等院校在校学生门诊统筹经办规程〉的通知》（市医保中心发

〔2022〕18号）精神，自 2022年 9月 1日起，我校在校学生门

诊统筹按《桂林市中、高等院校在校学生门诊统筹经办规程》（详

见附件 1）执行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在校学生在学校内医疗机构享受门诊统筹待遇，不设

置起付线，医保范围内的费用按 90%予以报销，不再收取一般

诊疗费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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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校学生在校外医疗机构享受门诊统筹待遇，按相应

级别的医疗机构予以报销。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范围

内的费用按 65%予以报销，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范围内的费

用按 75%予以报销，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

医保范围内的费用按 85%予以报销。

三、在校学生门诊统筹实行限额支付，每人每年最高支付

限额 300元（含一般诊疗费）。

四、在校学生在本学校校园内或学校组织的活动中以及上

下学途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，由学校开具意外受伤情况说明

（学校盖章），并提供发票原件及对应盖章清单、门诊病历等材

料，至桂林市医保中心经办窗口办理报销。门诊发生的医保范

围内费用报销 80%，年度限额 5000元；需住院治疗的，按住院

规定报销。

五、原《广西师范大学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

筹管理办法》（见师政后勤〔2018〕1号）废止。

六、未尽事宜，请咨询校医院（联系电话：0773-5846461）

或桂林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（城乡居民医疗待遇科电话：

0773-2883019、2670411）。

附件：1. 桂林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关于印发《桂林市

中、高等院校在校学生门诊统筹经办规程》的通

知（市医保中心发〔2022〕1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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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桂林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城乡居民

医疗保险制度的通知（市医保发〔2021〕2号）

3. 高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就诊流程图

4. 桂林市高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基本医保问题解答

广 西 师 范 大 学

2022年 11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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